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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傳真：(02)23979934
承辦人：胡國新
電話：(02)23979298#845
E-Mail：khhu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5日
發文字號：總處資字第11250003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112S001061_1_25094923351.pdf、112S001061_2_25094923351.odt、

112S001061_3_25094923351.odt)

主旨：為簡化差勤人員每月報送差勤資料作業，「行政院及所屬

機關學校差勤資料彙整平臺」（以下簡稱本平臺）自即日

起提供非使用「全國共享版機關內部差勤電子表單系統」

（WebITR）之機關自動報送差勤資料至本平臺功能，請查

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平臺自動接收差勤資料之傳輸格式及方式詳如附件1。

二、為確保資料傳輸安全，機關若有意願以自動化方式報送差

勤資料至本平臺，請詳閱人事人員及資訊人員注意事項

（如附件2及3），並俟本總處開通防火牆設定後，方可自

動報送。

三、若機關使用2套以上不同電子差勤系統管理不同人員差勤，

請確認所有差勤系統之差勤資料均有報送至本平臺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(中央銀行人事室除外)、各直轄市政府人事機
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議會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210462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8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